屏東縣101學年度資賦優異提早入學暨縮短修業年限學生輔導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屏東縣101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協助學校及家長為資賦優異提早入學暨縮短修業年限學生擬定輔導計畫據以實施，並檢討實施成效。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輔導單位：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學校：屏東縣僑智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

一、101學年度通過資賦優異提早入學或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學生之家長及所屬學校之級任導師和相關行政人員。

二、100學年度以前通過者請送書面資料備查。

伍、實施方式

一、定期輔導

（一）通過者由承辦學校聘請學者專家，召集101學年度通過資賦優異提早入學或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學生之家長及其所屬學校之級任導師和相關行政人員與會，會中針對輔導對象由專家學者指導編寫輔導計畫後，由專家學者審查，審查通過者據以實施。  

（二）不通過者繼續輔導以擬訂合適之輔導計畫，並於計畫執行後舉行輔導計畫檢討會，檢討實施成效。

二、不定期輔導

由學者專家提供家長、學校之級任導師和相關行政人員諮詢服務。

陸、實施日期

一、定期輔導

第一次輔導計畫研習（務必出席）:  

101年9月26日(星期三) 14：00至17：00
第二次輔導計畫書面審查（免出席）：

101年10月24日(星期三) 13：30至17：00
◎初審：請於10月17日（星期三）前先將電子檔E-mail至教育處特幼科a270020@oa.pthg.gov.tw吳老師收，並註明聯絡方式（特教承辦人、聯絡電話），由特幼科彙整後轉交電子檔給教授審查。

◎複審：待教授審查完，特幼科回寄電子檔給各個學校承辦老師並發公文通知，請各個學校承辦老師修正後以紙本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楊玉華老師收（地址為：屏東市華正路80號）。
第三次輔導計畫實施檢討：101年12月19日（星期三） 13：30至17：00
二、不定期輔導

    由101年9月至101年12月止，提供諮詢服務

研討會地點：本縣特教資源中心（和平國小內，屏東市華正路80號）  

柒、研討會實施流程：

一、輔導計畫研習 101年9月29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流程
	主講或主持
	備註

	13:40~13:50
	報      到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13:50~14:00
	開  幕  式
	教育處      顏慶祥處長
	

	14:00~15:30
	輔導計畫編寫指導
	屏東教大     胡永崇教授
	

	15:30~15:40
	休      息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15:40~16:40
	輔導計畫編寫指導
	屏東教大     胡永崇教授
	

	16:40~17:0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顏慶祥處長
	

	17:00
	賦      歸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二、輔導計畫書面審查 101年10月24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流程
	主講或主持
	備註

	13:30~15:00
	輔導計畫審查
	屏東教大     胡永崇教授
	

	15:10~16:30
	輔導計畫審查
	屏東教大     胡永崇教授
	


三、輔導計畫執行研討會 101年12月1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流程
	主講或主持
	備註

	13:10~13:20
	報      到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13:20~13:30
	開  幕  式
	教育處      顏慶祥處長
	

	13:30~15:00
	輔導計畫執行研討
	屏東教大     胡永崇教授
	

	15:00~15:10
	休      息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15:10~16:40
	輔導計畫執行研討
	屏東教大     胡永崇教授
	

	16:40~17:00
	綜合座談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17:00
	賦      歸
	僑智國小      葉運偉校長
	


捌、經費來源：由屏東縣政府專款補助。

玖、參加研習教師以公（差）假登記，課務請自行調整，研習之參加人員，請逕上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

 1、進入http://www.set.edu.tw/frame.asp，點選上列「研習課程區」。

 2、點選左列「縣市辦理特教研習」（屏東縣）。

 3、選擇本研習活動完成報名程序。

拾、參加研習人員每次發給研習進修三小時證明。

拾壹、辦理本項研習之有功人員依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拾貳、本計畫經縣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